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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108

公司简称：亚盛集团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杨树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连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251,092,525.54 7,610,829,720.29 -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637,727,735.51 4,710,297,754.79 -1.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2,368,754.82 94,288,488.57 -12.6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435,737,996.21 1,435,249,430.77 0.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06,889,074.58 181,075,067.50 -4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2,769,451.01 163,576,265.43 -86.0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27 3.66 减少37.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56 0.0930 -40.2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56 0.0930 -40.2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74,215.85 -218,916.4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34,178.52 9,287,2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4,094,525.47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4,787,159.33 71,458,833.7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4,354.73 -235,752.1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30,300.00 -265,569.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 -697.96

合计 8,432,467.27 84,119,623.5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4,42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303,121,313 15.57 0 无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175,371,852 9.01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213,003 2.99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7,399,248 1.92 0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005L－FH002沪

36,589,726 1.88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444,024 0.84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量化进取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230,260 0.78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578,400 0.70 0 未知 未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512,359 0.64 0 未知 未知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54,491 0.52 0 未知 未知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3,121,313 人民币普通股 303,121,313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75,371,852 人民币普通股 175,371,85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213,003 人民币普通股 58,213,00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

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37,399,248 人民币普通股 37,399,24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36,589,726 人民币普通股 36,589,7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444,024 人民币普通股 16,444,0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量化进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230,260 人民币普通股 15,230,26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57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78,4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大盘

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2,512,359 人民币普通股 12,512,359

广东丰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54,491 人民币普通股 10,054,4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一

致行动人，他们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

间、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一致行动人。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主要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项 目

期末余额

（元）

年初余额

（元）

变动额

（元）

变动比例

（%）

应收票据 250,000.00 1,000,000.00 -750,000.00 -75.00

预付款项 379,990,817.95 290,272,988.20 89,717,829.75 30.91

其他流动资产 210,000,000.00 363,000,000.00 -153,000,000.00 -42.1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69,935,039.52 479,419,500.00 -209,484,460.48 -43.70

长期股权投资 7,449,500.36 -7,449,500.36 -100.00

应交税费 41,772,720.20 31,453,696.40 10,319,023.80 32.81

应付利息 23,188,044.45 42,616,962.05 -19,428,917.60 -45.5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000,000.00 -2,000,000.00 -1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55,877,965.72 102,194,250.00 -46,316,284.28 -45.32

其他综合收益 162,927,382.97 313,182,750.00 -150,255,367.03 -47.98

营业税金及附加 877,513.05 480,718.88 396,794.17 82.54

销售费用 35,901,229.63 20,871,907.14 15,029,322.49 72.01

财务费用 72,505,873.76 41,269,387.61 31,236,486.15 75.69

投资收益 75,634,998.95 5,952,479.77 69,682,519.18 1170.65

营业利润 110,370,862.06 171,458,653.41 -61,087,791.35 -35.63

营业外支出 1,244,190.55 3,007,795.65 -1,763,605.10 -58.63

利润总额 119,208,814.86 182,809,319.46 -63,600,504.60 -34.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050,919.53 -1,128,767,240.26 1,203,818,159.79 -106.6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8,604,142.31 598,622,640.75 -767,226,783.06 -128.17

(2)�原因说明

1、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750,000.00元，主要系本期兑付了部分票据所致；

2、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了89,717,829.75元，主要系农产品入库季节预付投入增加所

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了153,000,000.00元，主要收回理财产品变化所致；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了209,484,460.48元，主要系处置持有的西南证券股

票变动所致；

5、长期股权投资：系控股合并大有公司所致；

6、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了10，319，023.8元，主要系企业所得税增加较多所致；

7、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19,428917.60元，主要系发债计提利息减少所致；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2,000,000.00元，系归还到期长期借款所致；

9、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减少了46,316,284.28元，主要系公司持有西南证券公允价

值变动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减少了150,255,367.03元，主要系公司持有西南证券公允价

值变动所致；

1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期初增加了396,794.17元，主要系滴灌产业发展所致；

1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5,029,322.46元，主要系运输费用、人工成本等增加所

致；

1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了31,236,486.15元，主要系支付利息所致；

14、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了69，682，519.18元，主要系投资理财所致；

15、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61,087,791.35元，主要系农产品价格下降，销售成本增

加所致；

16、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1,763,605.10元，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减少等营业

外支出事项减少所致；

17、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3,600,504.60元，主要系农产品价格下降，收入减少所

致；

1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203,818,159.79元，主要系收回

理财产品所致；

19、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767,266,783.06元，主要系上年发

行公司债，本年现流同比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未

完

成

履

行

的

具

体

原

因

如

未

能

及

时

履

行

应

说

明

下

一

步

计

划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控股股

东甘肃

省农垦

集团有

限责任

公司及

其一致

行动人

（1）不在中国境内新增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与亚盛

集团及其子公司业务相同或者类似的业务及其它构成

或可能构成竞争之任何业务活动，以避免本企业及本

企业其它控股、附属公司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的生

产经营构成业务竞争；（2）不利用对亚盛集团的控股

地位从事任何损害亚盛集团或亚盛集团其它股东利益

的活动；（3）甘肃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将其所

属黄羊河农场、八一农场、敦煌农场、小宛农场等四家

农场的啤酒大麦、棉花种植基地由本公司托管。

2009年

12月10�

日??长

期有效

是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控股股

东甘肃

省农垦

集团有

限责任

公司及

其一致

行动人

为避免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在

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时，控股股东甘肃农垦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做出如下承诺：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1）除已经租赁于亚盛集团的种植糯玉米土地和宝瓶

河牧场之外，承诺人和/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

不存在自营、与他人共同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亚盛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形；（2）在直接

或间接持有亚盛集团股权的相关期间内，承诺人将不

会采取参股、控股、联营、合营、合作或者其他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亚盛集团及控股子公司现在和将来

业务范围相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也不会协

助、促使或代表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现在和将来业务范围相

同、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并将促使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比照前述规定履行不竞争的义务；（3）如

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承诺人和/或承

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从事的业务与亚盛集团及其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

则承诺人将及时书面通知亚盛集团此情形，并及时转

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促使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时

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享有

上述业务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4）如承诺人

违反上述承诺，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亚盛集团及

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有权根据本承诺函依法申请强

制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并赔偿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

公司，亚盛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

全部损失。

2011年

8月12

日??长

期有效

是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控股股

东甘肃

省农垦

集团有

限责任

公司及

其一致

行动人

（1）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其他子公

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之

间发生关联交易；（2）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亚

盛集团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

三方的权利；（3）不利用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亚盛

集团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4）将以市场

公允价格与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

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亚盛集团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

为；（5）就本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亚盛集团及其子

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将督促上市公司

履行合法决策程序，按照《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章程

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正常商业项

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市场定价等方

式。

2011年

8月12

日??长

期

是 是

与股

权激

励相

关的

承诺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树军

日期 2015-10-27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66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上午

9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公司14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杨树军先生召

集并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以现场表决和传真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参加董事9人，董事毕晋女士因出差委托李克

恕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同意意见。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以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

二、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黑河黄藏寺水利枢

纽工程征占用土地及补偿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的 《关于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征占用土地及补偿的公告》。 （临

2015-068）。

三、会议以5票回避、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工业用地土地

使用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公告的 《关于转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5-069）。

关联董事杨树军先生、何宗仁先生、毕晋女士、王海清先生、李克恕先生回避表决了此

项议案。

四、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公告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15-� 070）。

五、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公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15-071）。

六、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间股权

转让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间股权转让的公告》（临2015-072� ）。

七、会议以0票回避、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同日公告的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15-�

073）。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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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上午

11：30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公司1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李金有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监事崔伟女士因出差委托监事王

凤鸣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同意意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本报

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合同内容公

允,未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权益,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间股权转让的议

案》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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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

征占用土地及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征占用土地及补偿的基本情况

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是《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中安排的黑河干流骨干调蓄工程，

为国务院第十四次常务会议确定的“十三五” 期间建设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并且为

列入2015年底开工的44个项目之一。 亦是合理调配黑河中下游生态和经济社会用水，提高

黑河水资源利用效率，兼顾发电等综合利用而兴建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 黄藏寺水利枢纽

坝址位于黑河上游东、西两岔交汇处以下11公里的黑河干流八宝河入口处，上游距青海省

海北州祁连县县城19公里，下游距莺落峡80公里，坝址左岸为甘肃省张掖市肃南县，右岸为

青海省海北州祁连县。 涉及的工程占地和淹没区主要为张掖市肃南县境内的原宝瓶河牧场

（现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瓶河分公司）和张掖市寺大隆林场。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宝瓶河分公司（以下简称：宝瓶河分公司）位于张

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中部的康乐乡境内，由于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以下简

称：黑河管理局）在本公司宝瓶河分公司地域建设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该工程项目征

占用宝瓶河分公司土地面积3,092.73亩（其中：水库淹没影响区及枢纽工程区征占草原地

2,749.37亩，对外交通道路征占用地250亩，新建场部生产购地93.36亩），本次征占用地补

偿标准执行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征地补偿区片综合地价及甘肃省征地补偿

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甘政发【2012】15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草

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办法》、《黑河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之

相关规定，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补偿协议，协议征占用地补偿总金额为6,040.41万元。

二、补偿款项的用途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征占用地补偿事项，涉及的土地性质属于草原，帐面价值较小，对本公司的正常生

产经营影响不大。 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十六条之

规定，本次征占用地补偿款项本公司将设立专户，并用于本公司宝瓶河分公司库区生产恢

复和移民安置。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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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及标的：本公司拟将一宗工业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作价 1,086.29万元转让

给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此次交易总额为1,086.29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董事会5名关联董事就此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由于兰州市城市规划的调整，公司原布点规划的现代物流体系建设项目-兰州果

蔬保鲜库，建设地点位于兰州市城关区九州经济开发小区69号地内，占地面积为19,645.40

平方米(约29.50亩)，不能用于工业厂房建设，需重新布点。公司为了盘活存量资产，拟将该宗

工业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本公司与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

合开发公司就上述土地使用权转让达成协议。

经交易双方商定：此次转让的工业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9,645.40平方米，约

29.50亩）,以2015年9月25日为基准日，甘肃新方圆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新方圆

估字[2015587]号土地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1,086.29万元，作为上述资产的交易价格。

（二）本次交易对方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省农垦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经公司2015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同

日董事会公告,经公司独立董事李铁林、曹香芝、刘志军、陈秉谱的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

为:本次交易方案切实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

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5名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的表决,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成立于1993年,为国有独资公司,公司注册地为：

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81号西15楼,法定代表人为:罗红杰,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主要

经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14年度（已审计） 201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472,575.98 1,769,360.59

负债总额 2,033,578.49 2,110,617.71

股东权益 -561,002.51 -341,257.12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931.16 -1,845.41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土地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九州经济开发小区69号地内，本公司

拥有该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为19,645.40平方米，约29.47亩； 地类（用途）：工业

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号：兰国用（2005）第J102号；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

甘肃新方圆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宗土地主要采用基准地价作为评估方法，进

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新方圆估字[2015587]号），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9月25日，评

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对象 建筑面积（平方米） 评估值

土地 19,645.40 1,086.29

合 计 19,645.40 1,086.29

截止协议书签署日,上述资产未设定担保,也不存在涉及该宗土地等资产的诉讼、仲裁

或司法强制执行或其他重大争议的事项。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于2015年10月27日，签订了《土地使用权转

让协议》,双方自愿签署上述协议,协议中对资产范围、交易价格、定价依据及支付方式、资

产交割等事项都做出了明确的约定:

1、交易标的及定价依据

本公司将坐落于兰州市城关区九州经济开发小区69号地内的工业建设用地19,645.40

平方米（约29.47亩）全部转让给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以具有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甘肃新方圆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对标的物之一—土

地使用权所出具的新方圆估字[2015587]号土地评估报告的评估价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交易

价格，上述土地使用权成交价格为1,086.29万元。

2、交易付款方式

在本协议生效后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土地转让价款20%作为定金，剩余款项在土

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

3、税费的负担

在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变更登记过程中，涉及到政府主管部门应收取的各

种税费，均由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全额缴纳。

4、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本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协议履行完毕后，上述土地使用权相应的权益及风险由甘肃省农垦房地产综

合开发公司承担和享有。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

此次交易目的是公司为盘活存量资产,减少资金占用，公司决定将该宗土地使用权依

法转让。

2、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转让该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减少无形资产摊销值；有

利于优化公司资产状况，补充流动资金，提高本公司资产的整体盈利能力和资产使用效率。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减少

管理成本。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交易内容客观真实，定价方法、结算方式公允、合理，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

此项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5、土地评估报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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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4,000�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11,000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71,800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兰州市城关区支行申请

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期限一年。 上述借款提请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

署。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本次担保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签署担保合同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邓生荣，注

册资本：1,250�万美元，经营范围：生产、组装和销售灌溉系统及其零部件和配套设备，从事

灌溉系统设计、安装、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33,315.07万元，负债总额17,248.51� 万元，资产

负债率51.77%，净资产15,346.37万元；营业收入18,165.91，净利润607.80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是公司节水滴灌设备生产

及安装的专业企业，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节水和节水滴灌设备生产企业在政策方面的

大力支持，公司节水滴灌设备市场前景良好，该笔借款将会增加该公司的流动资金，有利于

该公司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份额。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在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兰州市城关区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4,000万元，期限一年，提供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5年10月27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71,800万元，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决议；

2、甘肃瑞盛·亚美特高科技农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 ：亚盛集团 编号：临

2015-071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2,000�万元人民币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3,500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73,800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向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2,000

万元，期限一年。 上述借款提请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本次担保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签署担保合同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希林，注册资本：3,

000�万元，经营范围：马铃薯脱毒基础种薯生产、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生产、经营）；其他农

作物（不含种子）种植、储藏、检测、包装和销售；其他产品（不含粮食）收购、加工、批发零

售；化肥销售；与种植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相关的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5,230.68万元，负债总额2,945.06万元，资产负债

率56.30%，净资产2,285.62万元；营业收入2,153.84万元，净利润-253.34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马铃薯产业作为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的产业，发展前景良好,该笔借

款主要用于补充该公司的流动资金，提升公司经营绩效。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在交通银

行甘肃省分行2,000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一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5年10月27日，该笔担保发生后，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73,800万元，逾期担

保数量为零。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72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间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为整合马铃薯资源，推动马铃薯产业规模化、集中化、规范化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提

高经营效益。 公司拟将全资子公司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芋兴粉业）

100%股权、全资子公司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润薯业）100%股权及甘

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甘肃大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有科

技）100%股权同价转让给甘肃亚盛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盛薯业）。 转让完成

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芋兴粉业、天润薯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大有科技将变为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亚盛薯业的全资子公司。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权转让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甘肃亚盛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10楼1002室

4、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5、法定代表人：杨璞

6、成立时间：2015年10月26日

7、经营范围：农业新技术研发、推广；马铃薯、菊芋、蔬菜、水果种植；化肥、地膜、农用机

械及配件、农具、初级农产品、植物淀粉的销售。

8、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甘肃亚盛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丹县清霍公路8.5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张兴保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马铃薯、菊芋种植，收购，加工，销售；马铃薯、菊芋全粉、淀粉的收购，加工，

销售。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山丹县芋兴粉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计 7,181.12�万元，负债总额 5,145.96万元，

净资产2,035.16�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840.61万元，净利润-754.71万元。

（二）公司名称：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希林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址：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山马路7号

经营范围：马铃薯脱毒基础种薯生产、经营（凭有效许可证生产、经营）；其他农作物

（不含种子）种植、储藏、检测、包装和销售；其他农产品（不含粮食）收购、加工、批发零售；

化肥、地膜的销售；与种植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相关的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计 5,230.68万元，负债总额 2,945.06万元，

净资产2,285.62�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153.85万元，净利润-253.35万元。

（三）公司名称：甘肃大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守斌

注册资本：3,640万元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三角城乡三角城村。

经营范围：马铃薯基础种薯、蔬菜、水果的农业新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马铃薯、蔬菜、

水果种植、购销；其他农作物的种植、购销。

股权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天润薯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甘肃大有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计 4,567.76万元，负债总额 2,170.22万元，

净资产2,397.54�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2,066.18万元，净利润-715.01万元。

四、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马铃薯产业是公司重点发展产业之一，经过几年的培育和发展，公司在马铃薯种薯繁

育和商品薯种植、加工产品销售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但经营主体分散，没有形成

规模优势合力发展。 为整合马铃薯资源，通过内部重组整合，推动马铃薯产业规模化、集中

化、规范化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经营效益。

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芋兴粉业、天润薯业及其全资子公司大有科技将变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亚盛薯业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转让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芋兴粉业公司）

3、股权转让协议（天润薯业公司）

4、股权转让协议（大有科技公司）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73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1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1月17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本公司14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17日

至2015年11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2 关于转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第1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2项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5年8月28日、 10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于转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

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08 亚盛集团 2015/11/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凡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或法人单位证明（受委托人须持本人

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及授权委托书）于2015年11月16日上午9:00�至11:30�分、下午

14:30�至16:30在公司证券事务管理部进行登记（也可用传真或电话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由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自理，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

2、联系人：殷图廷 刘 彬

3、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15楼证券事务管理部

4、联系电话及传真：0931－8857057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股东登记表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1月17日召开的贵

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2 关于转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股东登记表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地址

邮编

股东帐号

持股数量

电话

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